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新能源学院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标准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（中石大东发〔2024〕2号），现启动新能源学院2026年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2025年9月至2026年7月获得我校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其中涉密论文脱密之前不得申报。

二、推荐限额

5
三、评选标准

除评选办法所列对应标准外，学院自主制定相关学术成果条件，具体如下：

(一)选题新颖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。 

(二)遵循学术规范，佐证材料翔实，数据可靠，表达准确流畅，层次分明。

(三)论文理论分析深入，方法先进，工作量充分，具有较为突出的创新性。论文评阅达到优良且优秀评价不低于50%，答辩成绩均为优秀。

(四)自入学攻读硕士学位至参加优秀学位论文评选期间，申请人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3篇以上（其中SCI/EI论文不少于1篇，本人为第一作者的不少于2篇，其余是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且本人为第二作者）与本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；或者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SCI二区及以上学术论文 1 篇以上；或者在高水平期刊上公开发表过论文，并且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（2名专家书面认定）的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（排名为前6名）或取得发明专利（排名为前2名）。 
四、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

1.个人申请，导师推荐。（5月27日中午12点前）

由学位论文作者填写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申请表》（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申请表修改编辑即可），导师签署推荐意见，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，学院进行条件审核。 

2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选。（5月28日至6月10日）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照学校《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“第四条”相关评选标准以及学院学术成果细化条件，按指标限额组织实施评选工作，评选名单公示3日无异议后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3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。 

五、材料报送

学院于6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学校学位办公室。

